
— 1 — 

 
 



— 2 — 

 
 



— 3 — 

 

附件 1 

中国质量协会社团标准管理办法 

（试行） 

第一章  总则 

第一条（目的）为把握《深化标准化工作改革方案》等国家

政策，推动质量管理标准工作的自主创新，满足会员企业对质量

管理标准的需要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（定义）本办法所称的社团标准，是指由中国质量协

会根据市场需求，组织有关质量政府部门、机构和优秀企业提出

并制订，由中国质量协会组织审查、发布的自愿性标准。 

第三条（适用范围）本办法适用于中国质量协会社团标准的

制订和实施。 

第四条（管理体制）中国质量协会（以下简称协会）代表全

体会员单位负责社团标准的管理，统一管理协会社团标准的制订

和实施。 

第五条（审查委员会）社团标准的立项审批和标准审定由社

团标准审查委员会负责。审查委员会由协会的会员理事单位和协

会学术委员等成员构成。 

第六条（制定原则）社团标准积极贯彻国家有关质量管理方

面的方针、政策、法律、法规。社团标准是以协会为平台，通过

快速、灵活、高效的质量管理标准市场化工作机制，由会员单位

和协会自主创新、自行制订并自我管理的自愿性标准，是国家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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准和行业标准在质量工作方面有效补充。 

第二章  社团标准制修订 

第七条（制订流程）协会社团标准的制修订流程包括：立项、

起草、征求意见、审查、批准、发布、实施、宣贯和复审等。 

第八条（标准范围）社团标准重点为适应市场需求、与质量

管理业务有关的技术标准、管理标准和工作标准，具体涉及以下

范围： 

1．质量、品牌管理的通用原则、要求； 

2．质量、品牌管理方法、技术和工具开发； 

3．质量、品牌专业人员知识体系和培养方案开发； 

4．质量、品牌管理最佳实践的标准化； 

5．其他质量、品牌管理有关的业务活动。 

第九条（立项）社团标准提案的提出和立项： 

1．由 3家以上单位联名提出社团标准提案； 

2．协会根据行业发展需要提出社团标准提案； 

3．相关政府部门委托提出社团标准提案； 

提案需提交审查委员会投票表决，获得参与投票成员单位

50%以上赞成票的提案可推荐立项。 

第十条（起草）对推荐立项的提案在中国质量网上进行为期

2 周的公示。无异议后，经协会批准成为立项社团标准。原则上

由提案提出单位为项目承担单位，组织征集参与单位，并负责组

建标准起草组，组织实施标准的起草工作。起草组的构成应符合

各利益相关方代表均衡的原则，并报协会审查委员会批准。 

第十一条（征求意见）承担单位通过协会官方网站向社团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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准涉及的利益相关方公开征求意见，公开征求意见的期限为一个

月。 

第十二条（标准审查）审查委员会负责对承担单位提交的社

团标准进行审查，审查一般采用会议审查或函审。获得审查委员

会 50%以上赞成票为通过。 

第十三条（批准与发布）协会对审查通过的社团标准进行批

准和发布。协会社团标准的编号规则由协会制订。 

第十四条（快速程序）对于符合立项条件的特别成熟的标准

提案项目，如等同转化国际标准或已形成规范性文件并经实践验

证的标准提案，可省略起草和征求意见阶段，直接向协会申请审

查并发布。 

第十五条（制定周期）社团标准制订周期为 12 个月，采用

快速程序的制定周期为 3 个月。 

特殊情况下经申请批准项目变更的最多可延长 3个月，超过

6 个月未能发布的社团标准项目自动撤销。 

第十六条（复审）社团标准实施后，协会根据需要可组织对

其进行复审，并进行实施效果评价，以确认标准继续有效或者予

以修订、废止。复审和实施效果评价应遵循客观公正、公开透明、

广泛参与、注重实效的原则。 

复审周期一般不超过 3年。 

第十七条（经费补助、筹集）社团标准制修订经费由项目承

担单位和参与单位共同承担；审查委员会成员所在单位可提供适

当的补助经费；有关方面可对协会社团标准化工作提供资助。 

第十八条（知识产权）社团标准版权归协会所有。协会社团

标准中涉及专有技术和专利的，依照《国家标准设计专利的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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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定（暂行）》有关规定执行。 

第三章   社团标准实施 

第十九条（标准实施）协会社团标准为自愿性标准，协会会

员单位及其他有关单位可自愿采用。 

协会社团标准已经转化为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，相应的社

团标准应予以废止。 

第二十条（宣贯推广）协会根据实际需求，统一组织对社团

标准的宣贯和推广工作。 

第二十一条（鼓励机制）协会建立实施激励机制，表彰和奖

励在社团标准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。 

第二十二条（沟通改进）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就社团标准实

施中的意见和问题，向协会进行反映，中国质协组织协调相关方

进行落实。 

第四章   附则 

第二十三条（解释条款）本办法由中国质量协会负责解释。 

第二十四条（实施时间）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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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中国质协社团标准立项建议 

项目名称(中文)  

项目名称(英文)  

起草单位  

计划起始年  完成年限  

目的﹑意义  

 


